
中国政府网2014年8月6日消息，为加快重点领域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国

务院印发《关于加快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

级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指出，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关键

是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进一步

科学规划布局、放宽市场准入、完善行业标准、创造

环境条件，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发展，实现服务业

与农业、工业等在更高水平上有机融合，推动我国产

业结构优化调整，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加快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要坚持市场主导、突出重点、创新驱动、

集聚发展的基本原则。

      《指导意见》强调，要以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为导向，

引导企业进一步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

分离和外包非核心业务，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我

国产业逐步由生产制造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一是鼓

励企业向产业价值链高端发展；二是推进农业生产和

工业制造现代化；三是加快生产制造与信息技术服务

融合。

《指导意见》明确了与产业转型升级密切相关、迫

切需要加快发展的11个重点领域：研发设计、第三方物

流、融资租赁、信息技术服务、节能环保服务、检验检

测认证、电子商务、商务咨询、服务外包、售后服务、

人力资源服务和品牌建设，并提出了发展目标。

《指导意见》要求，要着力从深化改革开放、完善

财税政策、强化金融创新、有效供给土地、健全价格机

制和加强基础工作等方面，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创造良

好环境，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和市场活力。

《指导意见》强调，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

的同时，要围绕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继续大力发展生

活性服务业，做到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并重、

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并举，切实把服务业打造成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生产性服务业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

根据节能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国家发展改革委会

同有关部门对全国31个省（区、市）2013年度节能和控

制能源消费总量目标完成情况和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现

场考核。经国务院审核同意后，于2014年8月8日在国

家发展改革委网站上正式公布评价考核结果。

评价考核结果如下：2013年，北京、河北、上海3

个省（市）考核结果为超额完成等级；天津、山西、内

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江西、

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

云南、西藏、陕西、甘肃等22个省（区、市）考核结果

为完成等级；安徽、海南、重庆、青海、宁夏等 5个

省（区、市）为基本完成等级；新疆因新上项目多、新

增能耗大等原因为未完成等级。其中，对超额完成等级

的、节能措施落实较扎实的北京、河北、上海、吉林、

江西、山东、广东、四川、贵州等9个地区予以通报表扬。

按照国务院要求，各地区节能考核结果将作为地

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评价考核的重要依据，

纳入国务院对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内容。对考核

等级为未完成的地区，按规定进行问责，相关负责人在

考核结果公布后的1年内不得评选优秀和提拔重用，暂

停该地区高耗能项目的能评审查；对考核等级为基本完

成以及能源消费量超出控制目标的地区，严格节能评估

审查，新上高耗能项目实行有条件审批。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2013年度各地区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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